
1

公正轉型委員會第 4 次會議

委員發言重點

報告事項一：國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規劃說明

(一)邱花妹委員

1. 「由下而上」的概念應包括社會部門的參與，不僅是

政府間協作。公正轉型的前言應包含法治基礎、政策

基礎和願景，再進入治理策略，特別是中央與地方、

政府與私部門的合作。公正轉型衝擊多發生於地方，

應強調地方政府在轉型中的角色。

2. 應明確定義公正轉型的範疇，尤其是在盤點產業、就

業和利害關係人的基礎上，將議題納入政策工具，並

結合循證治理，進行評估與檢核，確保資源配置有效

應對轉型衝擊。

3. 建議將成果報告納入主流化，清楚呈現各項推動措施

進展，並展望未來政策方向。

4. 指引對公正轉型至關重要，勞動部的指引較為符合精

神，環境部的指引應與其他工作區分開來，建議在產

出一般指引時，應包含對特別族群的社會對話面向，

納入性別和原民的相關考量，如原民相關政策執行應

該遵循原基法第 21 條的原則與架構等。

(二)邱俊榮委員

1. 國發會如何統籌十二項關鍵戰略，上位指引是否能有

效促使各部會在淨零轉型中不遺漏任何人，應予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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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面臨施政優先順序問題，談及淨零轉型時，必須

先確定最高優先目標，避免與其他政策目標衝突。

3. 淨零轉型的經費問題，是否包含前期的促進政策，如

低碳排產業的轉型，或是僅限於後期的公正轉型，兩

者有時難以切割，建議釐清。

(三)亞弼．達利委員 Yapit Tali

許多原住民部落已經開始討論地熱與碳權發展，但缺

乏清楚的政策指引，尤其是當部落希望以部落為主體

發展企業單位的時候，希望原民會能提供協助部落發

展的策略指引，建立政府、部落與廠商之間應三方合

作的模式。

(四)洪敬舒委員

1. 「淨零公正轉型」和「公正轉型」是兩個不同概念，

建議統一用詞，淨零轉型主要處理氣候變化問題，公

正轉型則處理轉型帶來的衝擊，建議統一用詞，避免

偏重淨零而忽略公正轉型的核心議題。

2. 新興產業和綠色就業等新的議題應該納入討論，公正

轉型不僅僅是負面影響，也會帶來新的就業機會，應

如何整合到各部會的處理機制中。

3. 「淨零綠生活行動指引」主要是針對民眾的生活方式

減碳建議，內容是否適合作為高層次的治理指引？建

議指引應聚焦於各部會的業務及利害關係人辨識，而

非普及的生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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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陳惠萍委員

1. 公正轉型已不再是概念性的討論，應該進入實際行動

的開展，並邁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長期過程。期待國

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能有具體的時間期程，以便對行

動計畫提出建議。

2. 關於指引的定位，國發會應扮演上位指引角色，讓各

部會能夠依此參採政策工具，檢視是否有回應公正轉

型的核心價值和面向，國際上已有類似的金融路徑，

臺灣應該更好地接軌。

3. 目前治理指引缺乏性別平等的考量，應該將性別平等

納入淨零公正轉型過程中，並運用臺灣在性別主流化

方面的推動成果。

4. 能源貧窮等問題涉及多部會合作，國發會應該讓相關

部會共同參與公正轉型的討論與推進。

5. 數位轉型與能源轉型是雙軸轉型，應該思考如何將科

技應用於解決公正轉型問題，未來不僅是透過補貼，

更應該使用新工具來推動公正轉型。

(六)趙家緯委員

1. 請說明行動計畫的作業時程，以利瞭解推動進度。

2. 希望行動計畫研擬的過程，民間委員不單只是計畫審

查的角色，而是能實質參與。

3. 行動計畫目前規劃的框架中沒有看到地方政府的角

色，希望能在適當章節補充描述地方在計畫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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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賴偉傑委員

1. 指引的意義是要變成大家共同遵照的方式，集體的學

習，國發會提出的治理指引如何做成，跟各部會關聯

為何應予說明。

2. 地方政府亦訂有公正轉型相關指引，與國發會如何協

作；另未來行動計畫與成果報告是否會納入地方政府

推動作法，如何與地方政府協作。

3. 公正轉型經費編列及使用方式應清楚說明，以建構完

整的溝通、輔導與補償機制。

4. 建議參考民間氣候變遷行動網絡中的框架，包含治理

創新、產業轉型與支持體系，一般民眾會更容易了解，

這些框架能幫助面對結構性問題，並能作為行動報告

的重要參考。

5. 公正轉型的目標、里程碑與法律位階仍不夠清晰，並

指出現行框架可能缺乏應有的執行力。

(八)賴曉芬委員

1. 建議應從地方政府的轉型案例中挑選好的實例，如宜

蘭針對水泥產業和高雄的石化產業轉型等，可作為區

域性轉型的良好參考。

2. 建議環境部在修訂淨零綠生活指引時，將與公正轉型

相關的生活面向納入，例如小規模區域維修、循環經

濟，以及中高齡社區婦女如何參與等，並參考工研院

整理的資料，避免重新制定消費產業相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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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在公正轉型中有其重要性，應該將性別問題納入

公正轉型的討論，至少要蒐集資料並回應性別在轉型

中的影響，並將其與性別永續框架對接。

4. 建議整合過去兩年公眾諮商收集到的意見和資料，以

加強公正轉型的指引，特別是針對生活層面的細節。

(九)戴國榮委員

1. 有關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46 條規定的公民參與機制與

公私協力原則，建議未來能制定量化可測量的指標，

以利公正轉型成效評估。

2. 全國產業總工會因應氣候變遷因應法成立九個行業

別的勞工對策委員會，對應六個部會，希望未來六個

部會進行利害關係人對話時，都能邀請全產總參與，

透過社會對話促進資源共享，降低對立與衝突。

3. 石化業等高碳排產業的轉型問題，建議應早期進行社

會對話，特別是針對產業退場後的區域發展與勞工安

置問題。

4. 各部會的行動方案應包括適當的公民參與機制，尤其

勞工的參與至關重要，透過社會對話減少衝突，向社

會大眾清楚說明，推動淨零轉型的過程中將提供哪些

綠領人才工作，並強調技能培訓的重要性。

5. 勞動部的框架指引目前難以看出哪些勞工受到衝擊，

建議建立可測量的量化指標，特別是哪些職務消失及

需要轉型為綠色工作，並增加綠領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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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彭立沛委員

1. 請參酌委員的意見，將性別主流化、能源貧窮、原民

等議題納入規劃內容，調整報告，容納關鍵意見。

2. 請各部會參酌委員意見，完善程序，特別是將公民參

與和期程納入公正轉型行動方案。


